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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招生限额详见附件 2。 

三、报名及考试 

    1. 报考条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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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联考）考试时间为 10 月 25 日，全国联考科目及时间安

排见附件 6。 

4. 考务工作 

全国联考考务工作委托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

心（以下简称学位中心）组织，各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主管

部门负责所辖考区具体考务工作，具体事宜由学位中心另行

通知。 

5. 考试安全和考风考纪 

各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主管部门要加强领导与管理，认

真贯彻落实考试有关规定，有针对性地研究制定 2015 年全国

联考安全工作方案。要强化责任和监管，落实涉密管理要求，

确保试卷、试题安全。要严肃考风考纪，营造诚信考试的良

好环境，切实维护考试工作的公平性和公信力。对考生及工

作人员在考试中的各种违规行为，要严格执行《非全日制攻

读硕士学位全国统一考试管理规则》（学位办〔2002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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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监督。 

2. 各招生单位于 7 月 10 日前登录信息平台，根据招生公

示信息数据标准（见附件 7）有关要求，按拟招生硕士专业

学位类别或专业领域分别上传培养方案信息。 

八、其他事宜 

1. 从 2016 年起，我办不再组织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业

学位全国联考。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业学位招生工作将以非

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形式纳入国家招生计划和全国硕士研究生

统一入学考试。 

2. 招生院校自行组织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入学

考试，报名、录取工作须通过信息平台进行。录取数据上报

截止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 31 日。 

3. 各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联合工商行政等管理部门

对社会培训机构举办的有关培训项目进行规范和治理，加强

监管。 

4. 全国联考相关部门和单位要高度重视和加强信息安

全工作，不得泄露、传播考生个人信息。 

5. 各招生单位要采取有效措施，坚决杜绝招生单位及教

师参与任何形式的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考前辅导或委托中介

机构招生等违规行为。 

6. 各招生单位自行组织自命题科目命题与考试时，务必

保证考试工作的严肃性、权威性和保密性，试卷参考答案和

评分标准在启用并使用完毕之前属机密级材料，任何人不得

以任何形式对外泄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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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为保证培养质量，各招生单位招收的在职人员攻读硕

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校学习时间不得少于半年或 500 学时，

请在招生简章中予以说明并在培养方案中具体安排。 

8. 各招生单位及考生须准确填报信息，通过信息平台采

集的有关信息将作为招生录取、学位授予、教育评估和学位

认证等工作的重要依据。 

 

 

附件：1. 2015 年各招生单位招收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业 

学位招生限额（第 8～16 页） 

2. 2015 年各招生单位招收职业学校教师在职攻读 

硕士专业学位招生限额（第 17～20 页） 

3. 2015 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业学位类别、代码

及全国联考考试大纲（第 21～22 页） 

4. 2015 年招收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业学位具体事 

宜（第 23～61 页） 

5. 2015 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业学位报名登记表 

（样表）（第 62 页） 

6. 2015 年全国联考考试科目及时间安排（第 63 页）

7. 2015 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业学位招生公示信 

息数据标准（第 64～65 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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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015 年 5 月 27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教育部有关司局，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， 

有关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


